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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北京林业大学第十三届青年教师

教学基本功比赛（实践类）实施细则
为做好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，全面促进青年教师业务素质和教

学水平提高, 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为了保障比赛顺利进行，学校成立领导小组和专家评审委员会，

保障整个比赛公平、公正。

1.学校领导小组

学校领导小组由学校相关领导和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与促进中心

（以下简称教评中心）、教务处、校工会、人事处负责同志组成。主

要负责整个比赛活动的组织、协调等全面工作。

组 长：宋维明

副组长：骆有庆、全海、张闯、方国良

组 员：教评中心、教务处、校工会、人事处、各教学院（部）

负责人

2.学校专家评审委员会

学校聘请专家组成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专家委员会，负责评审、

奖励；委员会下设评奖工作办公室，设在教评中心，负责处理相关

日常工作。

3.举办单位

教评中心、教务处、校工会、人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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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参赛教师范围及年龄要求

本次比赛可以个人或团队（限 2 人）形式报名。参赛实验系列

人员不设年龄范围，教师系列须为 1972 年 1月 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。

参赛课程应为参赛人员 2017 年讲授的实践类课程。

三、评分分值设置及考察要点

决赛成绩总分 100 分，由教案评分、教学视频评分、教学演示

评分 3部分组成。

1.教案：重点考察教学目标、教学内容、实践教学整体设计等，

满分 15分。

2.教学视频：20 分钟，反映真实实践教学场景（可做适当剪辑），

全方位展示组织教学和指导学生的过程，满分 55分。

3.教学演示：15分钟，介绍实践教学理念及组织情况，现场展

示教师风采，全校性交流和观摩学习，满分 30分。

四、比赛安排

本次比赛分初赛、决赛两个阶段，初赛成绩不带入决赛。

第一阶段：初赛

1.时间：2017 年 6月—10月

2.形式：初赛由各学院（部）组织进行，具体形式不限，可参

考以下方式：

参考学校决赛方式组织进行。

组织专家教授随机到授课地点（教室、机房或实验室）听取参

赛教师一堂课后，进行综合测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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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推荐名额：各学院（部）通过初赛选拔，推荐 1名优秀教师

参加学校决赛。

4.提交材料：初赛结束后，各教学院（部）于 11 月 8日前，将

《初赛信息统计表》、《决赛报名表》、决赛参赛教案、参赛视频、决

赛参赛课件等提交至教评中心办公室（主楼 324）。

第二阶段：决赛

1.教案评审：2017 年 11 月中旬

2.教学视频评审：2017 年 11 月下旬

3.教学演示：讲授教学内容 15 分钟。教学演示定于 12 月上旬

举办，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
五、奖励办法

比赛设个人奖和集体奖：

1.个人奖

综合奖

一、二等奖由学校决赛产生；三等奖由学院推荐，原则上应为

初赛名列前茅者，获奖人数不超过参加各教学院（部）组织的初赛

选手人数的 10%（四舍五入）。

单项奖

最佳教学视频奖，最佳教学演示奖，最佳指导教师奖（由获得

一等奖青年教师的指导教师当选）。

2.集体奖

本次比赛设立组织奖，以鼓励各单位做好比赛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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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将为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及奖金。

六、本细则未尽事宜由教评中心负责解释。


